新县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拨付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通知》（豫财贸〔2025〕31号）文件，为促进我县油料生产稳定发展，提高油料生产加工水平，增加食用植物油供给，保障我县农业稳健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的重要讲话和对革命老区提出的“两个更好”嘱托，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和目标任务，牢牢抓住扶持油料生产和产业发展这条主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政策、科技、人才和体制为支撑，以优质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为基础，走油料产业现代化的发展新路，提质增效，推进产业化经营，加快品牌培育，实施一二三产业融合，以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为目标，持续推动我县油料生产和产业发展。
二、目标任务
探索依靠项目促进油料产业发展，为全县油料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提供新路径。全面提升优质食用油脂原材料种植水平，提高食用油脂的综合生产能力，逐步淘汰小作坊式油料加工旧业态。实现油料生产优质化、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提升油料生产量及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推动我县油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资金来源
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834万元，全部为上级专项资金。
四、实施范围
财政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油料加工企业在本县域内的生产车间建设、仓储设施建设、设备购置及其他配套设施建设。支持油料加工企业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引导带动龙头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五、资金使用
（一）奖补对象
按照上级“扶持油料生产和产业发展，实现提升油料作物种植能力、提高油料加工能力、拉长产业链条等绩效目标”的要求，2025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对2025年8月—2026年8月期间新建、改建、扩建的油料加工企业进行奖补。
（二）奖补条件
（1）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
（2）企业经营管理规范，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等制度及财务报表，财务和信用状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
（3）加工企业建成后，按照食品卫生的要求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
（4）企业建成后，申报主体积极主动申办产品注册商标，并出具产品质量检验报告。
（5）新建、改建、扩建企业年生产加工能力必须达到年产油脂1000吨以上。
（三）补贴标准
[bookmark: _GoBack]新建、改建、扩建的油料加工企业，补贴金额不超过总投资的30%。补贴总金额不超过834万元，用完即止。
（四）申报方式
企业申报补贴奖补资金，需提交项目工程建设相关手续、设备采购合同及清单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辅助材料，符合奖补条件的企业由县粮食和物资储备、财政部门现场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并通过专项审计后进行奖补。补贴工作原则上在 2026 年8月31日前完成。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财政局要高度重视产油大县奖补资金，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好产油大县奖补政策，确保奖补工作取得实效。
（二）明确工作职责。按照上级要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负责项目监督项目实施工作。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的筹集、拨付、监督工作，联合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开展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三）强化资金监管。要切实加强补贴资金监管，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并做到专款专用。对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对滞拨、挤占截留、挪用和骗取补贴资金等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实行绩效管理。牢固树立绩效意识，严格按照绩效管理要求，对照预算绩效目标认真做好绩效管理，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完成。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26年8月31日止。


新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新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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